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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重药股份及下属子公司开展 

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重药股份及下属子公司开展

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议案》。为进一步加强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资产负

债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药股份”）

及下属子公司拟将持有的应收账款办理无追索权保理业务。保理业务规模不超过

人民币 70 亿元（含）。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二、前期业务开展情况 

2023 年 3 月 27 日，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控股

子公司重药股份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议案》，同意公

司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保理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含 60 亿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无追保理融资余额约 58.35 亿元。 

三、2024 年交易方案 

1.保理金额：拟办理的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70

亿元（含 70 亿元）； 

2.保理标的：重药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持有的应收账款； 

3.保理期限：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保理期限以实际签订保理合同时约定为

准； 

4.保理费率：实际保理费率以实际签订保理合同或协议时约定为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重药股份及下属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符合公司目前的经

营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 

五、备查文件 

1.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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